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鳳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韋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

度偵字第2612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簡字第871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鳳英、陳韋瑩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鳳英為大陸地區人民，前於民國88年

間與臺灣地區男子楊進祥辦理結婚登記，並於88年10月28日

以探親名義入境來臺，嗣於93年11月27日，因在臺灣地區逾

期停留及未經許可從事工作為警查獲，於93年12月15日經內

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現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境移民署，

下稱移民署）解送出境，並限制其自出境之翌日起1年內不

得再申請依親居留，惟被告張鳳英因欲入境臺灣地區，於94

年初某日，在大陸地區某處，將其照片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

詳、暱稱「陳寶金」之成年男子，冒用其胞姊張愛平名義申

辦大陸地區身分證後，即於94年1月24日，在大陸地區福建

省福州市公證處，冒用「張愛平」名義與知情之臺灣男子被

告陳韋瑩辦理公證結婚登記，並取得該處核發之結婚公證書

（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無審判權，合先敘明）。詎被告

張鳳英、陳韋瑩（下稱被告2人）竟為下列行為：

　㈠被告張鳳英於94年3月9日前某時，於大陸地區不詳地點，在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之「申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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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欄、「申請人」欄內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

將上開申請書交予被告陳韋瑩，被告陳韋瑩再於94年3月7日

將上開申請書、結婚公證書等資料，交予不知情之宏駿旅行

社承辦人王彩月代理申辦「張愛平」來臺，王彩月則於94年

3月9日代理被告陳韋瑩向移民署高雄服務處申請被告陳韋瑩

之配偶「張愛平」來臺團聚之事項，並將上開申請書等資料

交予移民署高雄服務處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

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4年5月17日核發中華民國旅行

證（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旅行證）予被告張鳳

英，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旅行證後，於94年6月11日持前開

入出境許可證等文件，入境臺灣並在高雄市高雄國際航空

站，將該入出境許可證交入出境管理局查驗人員以行使，並

在入境機場時，冒用張愛平名義在「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

理局面談紀錄」上之「受面談人簽名」欄，偽造「張愛平」

署押1枚，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誤信其為張愛

平本人。被告張鳳英並於94年6月27日以「張愛平」身分與

被告陳韋瑩前往屏東○○○○○○○○辦理結婚登記（以上

95年7月1日前所犯偽造文書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被

告張鳳英復承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5年11月21

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

請人」欄上，偽造「張愛平」之署押2枚後，委由不知情之

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

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以此方式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

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

加簽之許可，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

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

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㈡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於96年3月23日前某

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

書」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

「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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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

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月19日核發臺灣地區依親居

留證及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

下稱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

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

張鳳英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接續於96年7月11日，於不

明地點，在「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

姓名」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

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

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

為實質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

料，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

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2人復承前揭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

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鳳英先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

前某時許，分別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

留證延期申請書」之「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署押各1

枚後，再由被告陳韋瑩分別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

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

實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足生損害於張愛

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

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嫌等語。

　㈢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99年

3月25日前某時許，由被告張鳳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

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

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在保證書之「被

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

「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偽造之申請書及保證書

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

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臺灣地

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入出境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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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本案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

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

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嫌等語。

　㈣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0

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

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

「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

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

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

具結書」之「本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

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

資料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

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內

政部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分書」（下稱本案處

分書）駁回定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接續於100年7月12日，

在「本案處分書」之送達證書「簽章欄」偽造「張愛平」之

印文1枚，足生損害於張愛平、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

出境及居留管理、內政部對於行政處分送達資料管理之正確

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嫌等語。

　㈤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

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

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

「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

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

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

具結書」之「本人」欄、「立具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

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

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

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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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下稱本案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

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

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嫌等語。

　㈥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

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

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

○○○○○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

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

害於張愛平、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

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嫌等語。

　㈦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8

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

「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欄、「申請人」欄各偽造

「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

○○○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

審查後，於108年5月10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

張愛平、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

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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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

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偽造署押，係指未經他人之授權或

同意，而擅自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包括以他人之名義按

捺指印之情形) 者而言。而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

則以無製作權人，擅自以他人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為

其要件。茍若已得他人之同意，而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含按捺指印)，即與偽造署押或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有

間，自不能遽依上開罪名相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

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均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張琇晴、陳安平、李秀萍於警詢及

偵查中之證述、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內政部

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面談紀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延

期照料申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延期照料申

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入出境許

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

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

書、保證書、委託書、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

證申請書、全戶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張愛平）、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案及機場出入境資料（張愛平、張鳳英）、

「張愛平」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

公證處結婚公證書、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

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

書、公證書、戶籍謄本、內政部處分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

入出境許可證、結婚登記申請書、內政部不予許可處分書、

送達證書、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瀏覽（張愛平）、

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大

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

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

請書、入出國日期紀錄、大陸配偶團聚至初設戶籍登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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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屏東○○○○○○○○112年3月25日屏內戶字第112300

92700號函、內政部移民署112年6月30日移署資字第1120079

668號函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

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高雄○○○○○○○○11

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換領國民身分

證申請書等為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以下事實為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理中所坦認（見他卷第259至

264頁、本院卷第54頁），並有下列證據可證，首堪認定，

合先敘明：

　⒈被告張鳳英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

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簽署「張愛平」之署

押2枚後，委由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

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該管公務員經實質審查

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等情，有張愛

平之95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

（見警卷第179頁）可佐。

　⒉被告張鳳英又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

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

「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

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

年4月19日核發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被告張鳳英

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在不明地點，於96年7月11日，在

「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欄簽

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

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

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

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被

告張鳳英復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時許，分別在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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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再由被告陳

韋瑩分別將上揭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公務員

經實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等情，有張愛平

之96年7月11日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見警卷第1

83頁）、張愛平之98年3月18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

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見警卷第203頁）、張愛平之臺

灣地區依親居留證（證號：0000000000、發證日期：96年4

月19日）（見警卷第219頁）、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

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附件（見他卷第215至216頁）可

稽。

　⒊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99年3月25日前某時許，在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

人資料」欄、「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

以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

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申請

書及保證書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

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本案

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99年3月25日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225至2

26頁）、張愛平之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發

證日期：99年4月15日）（見警卷第190頁）、張愛平之99年

3月保證書（見警卷第234頁）足稽。

　⒋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0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

料」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蓋

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

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

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

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欄簽署

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

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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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本案處分書」駁回定

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於100年7月12日，在「本案處分書」

之送達證書「簽章欄」蓋印「張愛平」之印文1枚等情，有

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

（見警卷第243至244頁）、張愛平之不准狀況通知單（見警

卷第245頁）、內政部100年7月8日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

3017號處分書（見警卷第246至249頁）、100年7月12日內政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送達證書（見警卷第250頁）、張愛平之1

00年5月6日保證書（見警卷第263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

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264頁）足參。

　⒌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101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

料」欄蓋印「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按

捺「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

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

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

人」欄、「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

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

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本案

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大陸地

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審查作業流程（見警卷第18

7至189頁）、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保證書（見警卷第192

頁）、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

第193頁）、張愛平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

（見他卷第232頁）可佐。

　⒍被告張鳳英復在不詳地點，於101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

「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

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承辦之公務員

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9月10日後之

某時許（公訴意旨誤載為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

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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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英等情，有屏東○○○○○○○○112年2月9日屏枋戶字

第11230027400號書函暨檢送張愛平之戶籍登記書及結婚登

記等相關資料（見警卷第279至285頁）、屏東○○○○○○

○○112年3月27日屏枋戶字第11230093700號函暨檢送張愛

平之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見他卷第231頁）可稽。

　⒎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8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

「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

章」欄、「申請人」欄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

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務員而

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年5月10

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身分證影本、全戶

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見警卷第8至9頁）、高雄○○○

○○○○○11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

檢送張愛平之108年5月10日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見他卷

第289至291頁）可參。

　㈡惟查，被告張鳳英於警詢中供稱：我在大陸地區家中排行老

二。我有四個姊妹，老大是張愛平，老二是我，老三是張鳳

琴，老四是張琇晴；當時我是以真實身分在臺灣與被告陳韋

瑩認識，因為當初我逾期停留被遣返回大陸地區，張鳳英身

分被管制1年，我不想再等1年，我想說要買身分進來臺灣，

但我家人不希望我用假身分，所以我大姊張愛平願意提供身

分，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就拿我的照片幫我以張愛平之姓名

重新申辦身分證，我就以張愛平的身分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來

臺等語（見警卷第5至6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我在94年6

月11日為了要與被告陳韋瑩結婚，所以冒用張愛平之身分入

境臺灣；張愛平是我姐姐，目前在大陸地區，張愛平就用張

鳳英的名字等語（見偵卷第260頁），核與證人張琇晴於警

詢中證稱：所有家人都知悉被告張鳳英與張愛平互換身分。

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也有抱怨說，若不是被告張鳳英，張愛

平也不用換身分將姓名改為張鳳英等語（見警卷第43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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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堪認被告張鳳英於94年6月11日入境臺灣與被告陳韋瑩

結婚前，即已取得張愛平之同意，使被告張鳳英得以「張愛

平」之身分入境臺灣並與被告陳韋瑩結婚，而張愛平則改以

「張鳳英」之身分於大陸地區生活。

　㈢是以，被告張鳳英既已取得張愛平之事前同意，得使用「張

愛平」之姓名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並以該身分在臺灣生活，

則張愛平亦當然概括同意被告張鳳英嗣後為了持續居住在臺

灣，而在申請居留、定居及身分證等申請及證明文件上簽署

「張愛平」之姓名、蓋印印文及按捺指印，則被告張鳳英於

前揭文件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入出境許可案

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

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

定居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

「保證書」、「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本案處分書」、

「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分別

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堪認屬張愛平

事前授權被告張鳳英使用「張愛平」身分之授權範圍內，揆

諸上開說明，被告張鳳英所為即與偽造署押、偽造私文書之

要件相違，是被告張鳳英交付予承辦人員之前揭文件並非偽

造之私文書，自非行使偽造私文書，而被告陳韋瑩將被告張

鳳英前揭所簽署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

留證延期申請書」交付予承辦公務員，亦非行使偽造私文

書，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持論據僅足以證明被告張鳳英有簽署及

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之事實。惟依被告張鳳

英、證人張琇晴所述，張愛平已同意被告張鳳英以「張愛

平」之身分入境臺灣生活，足認已授權被告張鳳英完成相關

居留、定居等身分文件之手續及流程，從而，被告張鳳英在

上揭文書上，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

顯係經由張愛平之授權所為，自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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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持以向該管承辦人員行使，亦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何行使偽造私

文書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判決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良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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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鳳英




            陳韋瑩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612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簡字第871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鳳英、陳韋瑩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鳳英為大陸地區人民，前於民國88年間與臺灣地區男子楊進祥辦理結婚登記，並於88年10月28日以探親名義入境來臺，嗣於93年11月27日，因在臺灣地區逾期停留及未經許可從事工作為警查獲，於93年12月15日經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現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境移民署，下稱移民署）解送出境，並限制其自出境之翌日起1年內不得再申請依親居留，惟被告張鳳英因欲入境臺灣地區，於94年初某日，在大陸地區某處，將其照片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陳寶金」之成年男子，冒用其胞姊張愛平名義申辦大陸地區身分證後，即於94年1月24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冒用「張愛平」名義與知情之臺灣男子被告陳韋瑩辦理公證結婚登記，並取得該處核發之結婚公證書（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無審判權，合先敘明）。詎被告張鳳英、陳韋瑩（下稱被告2人）竟為下列行為：
　㈠被告張鳳英於94年3月9日前某時，於大陸地區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欄內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申請書交予被告陳韋瑩，被告陳韋瑩再於94年3月7日將上開申請書、結婚公證書等資料，交予不知情之宏駿旅行社承辦人王彩月代理申辦「張愛平」來臺，王彩月則於94年3月9日代理被告陳韋瑩向移民署高雄服務處申請被告陳韋瑩之配偶「張愛平」來臺團聚之事項，並將上開申請書等資料交予移民署高雄服務處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4年5月17日核發中華民國旅行證（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旅行證）予被告張鳳英，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旅行證後，於94年6月11日持前開入出境許可證等文件，入境臺灣並在高雄市高雄國際航空站，將該入出境許可證交入出境管理局查驗人員以行使，並在入境機場時，冒用張愛平名義在「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面談紀錄」上之「受面談人簽名」欄，偽造「張愛平」署押1枚，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誤信其為張愛平本人。被告張鳳英並於94年6月27日以「張愛平」身分與被告陳韋瑩前往屏東○○○○○○○○辦理結婚登記（以上95年7月1日前所犯偽造文書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被告張鳳英復承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偽造「張愛平」之署押2枚後，委由不知情之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以此方式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㈡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月19日核發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及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接續於96年7月11日，於不明地點，在「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2人復承前揭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鳳英先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時許，分別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之「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再由被告陳韋瑩分別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㈢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99年3月25日前某時許，由被告張鳳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偽造之申請書及保證書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入出境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㈣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0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內政部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分書」（下稱本案處分書）駁回定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接續於100年7月12日，在「本案處分書」之送達證書「簽章欄」偽造「張愛平」之印文1枚，足生損害於張愛平、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內政部對於行政處分送達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㈤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立具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㈥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㈦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8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欄、「申請人」欄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年5月10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偽造署押，係指未經他人之授權或同意，而擅自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包括以他人之名義按捺指印之情形) 者而言。而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則以無製作權人，擅自以他人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為其要件。茍若已得他人之同意，而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含按捺指印)，即與偽造署押或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能遽依上開罪名相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均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張琇晴、陳安平、李秀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面談紀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延期照料申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延期照料申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保證書、委託書、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全戶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張愛平）、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案及機場出入境資料（張愛平、張鳳英）、「張愛平」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結婚公證書、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書、公證書、戶籍謄本、內政部處分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結婚登記申請書、內政部不予許可處分書、送達證書、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瀏覽（張愛平）、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入出國日期紀錄、大陸配偶團聚至初設戶籍登記流程表、屏東○○○○○○○○112年3月25日屏內戶字第11230092700號函、內政部移民署112年6月30日移署資字第1120079668號函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高雄○○○○○○○○11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等為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以下事實為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理中所坦認（見他卷第259至264頁、本院卷第54頁），並有下列證據可證，首堪認定，合先敘明：
　⒈被告張鳳英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簽署「張愛平」之署押2枚後，委由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該管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等情，有張愛平之95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見警卷第179頁）可佐。
　⒉被告張鳳英又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月19日核發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在不明地點，於96年7月11日，在「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被告張鳳英復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時許，分別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再由被告陳韋瑩分別將上揭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等情，有張愛平之96年7月11日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見警卷第183頁）、張愛平之98年3月18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見警卷第203頁）、張愛平之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證號：0000000000、發證日期：96年4月19日）（見警卷第219頁）、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附件（見他卷第215至216頁）可稽。
　⒊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99年3月25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申請書及保證書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本案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99年3月25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225至226頁）、張愛平之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發證日期：99年4月15日）（見警卷第190頁）、張愛平之99年3月保證書（見警卷第234頁）足稽。
　⒋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0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本案處分書」駁回定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於100年7月12日，在「本案處分書」之送達證書「簽章欄」蓋印「張愛平」之印文1枚等情，有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243至244頁）、張愛平之不准狀況通知單（見警卷第245頁）、內政部100年7月8日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分書（見警卷第246至249頁）、100年7月12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送達證書（見警卷第250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保證書（見警卷第263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264頁）足參。
　⒌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101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蓋印「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按捺「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本案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審查作業流程（見警卷第187至189頁）、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保證書（見警卷第192頁）、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193頁）、張愛平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見他卷第232頁）可佐。
　⒍被告張鳳英復在不詳地點，於101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9月10日後之某時許（公訴意旨誤載為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屏東○○○○○○○○112年2月9日屏枋戶字第11230027400號書函暨檢送張愛平之戶籍登記書及結婚登記等相關資料（見警卷第279至285頁）、屏東○○○○○○○○112年3月27日屏枋戶字第11230093700號函暨檢送張愛平之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見他卷第231頁）可稽。
　⒎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8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欄、「申請人」欄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年5月10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身分證影本、全戶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見警卷第8至9頁）、高雄○○○○○○○○11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檢送張愛平之108年5月10日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見他卷第289至291頁）可參。
　㈡惟查，被告張鳳英於警詢中供稱：我在大陸地區家中排行老二。我有四個姊妹，老大是張愛平，老二是我，老三是張鳳琴，老四是張琇晴；當時我是以真實身分在臺灣與被告陳韋瑩認識，因為當初我逾期停留被遣返回大陸地區，張鳳英身分被管制1年，我不想再等1年，我想說要買身分進來臺灣，但我家人不希望我用假身分，所以我大姊張愛平願意提供身分，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就拿我的照片幫我以張愛平之姓名重新申辦身分證，我就以張愛平的身分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來臺等語（見警卷第5至6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我在94年6月11日為了要與被告陳韋瑩結婚，所以冒用張愛平之身分入境臺灣；張愛平是我姐姐，目前在大陸地區，張愛平就用張鳳英的名字等語（見偵卷第260頁），核與證人張琇晴於警詢中證稱：所有家人都知悉被告張鳳英與張愛平互換身分。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也有抱怨說，若不是被告張鳳英，張愛平也不用換身分將姓名改為張鳳英等語（見警卷第43頁）相符，堪認被告張鳳英於94年6月11日入境臺灣與被告陳韋瑩結婚前，即已取得張愛平之同意，使被告張鳳英得以「張愛平」之身分入境臺灣並與被告陳韋瑩結婚，而張愛平則改以「張鳳英」之身分於大陸地區生活。
　㈢是以，被告張鳳英既已取得張愛平之事前同意，得使用「張愛平」之姓名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並以該身分在臺灣生活，則張愛平亦當然概括同意被告張鳳英嗣後為了持續居住在臺灣，而在申請居留、定居及身分證等申請及證明文件上簽署「張愛平」之姓名、蓋印印文及按捺指印，則被告張鳳英於前揭文件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保證書」、「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本案處分書」、「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分別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堪認屬張愛平事前授權被告張鳳英使用「張愛平」身分之授權範圍內，揆諸上開說明，被告張鳳英所為即與偽造署押、偽造私文書之要件相違，是被告張鳳英交付予承辦人員之前揭文件並非偽造之私文書，自非行使偽造私文書，而被告陳韋瑩將被告張鳳英前揭所簽署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交付予承辦公務員，亦非行使偽造私文書，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持論據僅足以證明被告張鳳英有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之事實。惟依被告張鳳英、證人張琇晴所述，張愛平已同意被告張鳳英以「張愛平」之身分入境臺灣生活，足認已授權被告張鳳英完成相關居留、定居等身分文件之手續及流程，從而，被告張鳳英在上揭文書上，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顯係經由張愛平之授權所為，自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被告2人持以向該管承辦人員行使，亦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良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鳳英


            陳韋瑩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
度偵字第2612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簡字第871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鳳英、陳韋瑩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鳳英為大陸地區人民，前於民國88年
    間與臺灣地區男子楊進祥辦理結婚登記，並於88年10月28日
    以探親名義入境來臺，嗣於93年11月27日，因在臺灣地區逾
    期停留及未經許可從事工作為警查獲，於93年12月15日經內
    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現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境移民署，
    下稱移民署）解送出境，並限制其自出境之翌日起1年內不
    得再申請依親居留，惟被告張鳳英因欲入境臺灣地區，於94
    年初某日，在大陸地區某處，將其照片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
    詳、暱稱「陳寶金」之成年男子，冒用其胞姊張愛平名義申
    辦大陸地區身分證後，即於94年1月24日，在大陸地區福建
    省福州市公證處，冒用「張愛平」名義與知情之臺灣男子被
    告陳韋瑩辦理公證結婚登記，並取得該處核發之結婚公證書
    （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無審判權，合先敘明）。詎被告
    張鳳英、陳韋瑩（下稱被告2人）竟為下列行為：
　㈠被告張鳳英於94年3月9日前某時，於大陸地區不詳地點，在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之「申請人資
    料」欄、「申請人」欄內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
    將上開申請書交予被告陳韋瑩，被告陳韋瑩再於94年3月7日
    將上開申請書、結婚公證書等資料，交予不知情之宏駿旅行
    社承辦人王彩月代理申辦「張愛平」來臺，王彩月則於94年
    3月9日代理被告陳韋瑩向移民署高雄服務處申請被告陳韋瑩
    之配偶「張愛平」來臺團聚之事項，並將上開申請書等資料
    交予移民署高雄服務處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
    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4年5月17日核發中華民國旅行
    證（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旅行證）予被告張鳳英
    ，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旅行證後，於94年6月11日持前開入
    出境許可證等文件，入境臺灣並在高雄市高雄國際航空站，
    將該入出境許可證交入出境管理局查驗人員以行使，並在入
    境機場時，冒用張愛平名義在「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面談紀錄」上之「受面談人簽名」欄，偽造「張愛平」署押
    1枚，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誤信其為張愛平本
    人。被告張鳳英並於94年6月27日以「張愛平」身分與被告
    陳韋瑩前往屏東○○○○○○○○辦理結婚登記（以上95年7月1日前
    所犯偽造文書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被告張鳳英復承
    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
    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偽
    造「張愛平」之署押2枚後，委由不知情之三商旅行社有限
    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
    公務員，以此方式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
    實質審查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足
    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
    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㈡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
    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
    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
    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
    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
    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月19日核發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
    及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
    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
    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張鳳
    英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接續於96年7月11日，於不明地
    點，在「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
    」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
    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
    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
    質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
    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
    管理之正確性。被告2人復承前揭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
    意聯絡，由被告張鳳英先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
    時許，分別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
    延期申請書」之「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
    ，再由被告陳韋瑩分別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
    之公務員，而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
    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
    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
    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等語。
　㈢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99年3
    月25日前某時許，由被告張鳳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
    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
    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
    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
    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偽造之申請書及保證書持以向
    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
    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臺灣地區長期
    居留證及多次入出境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
    案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
    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
    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
　㈣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0年
    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
    」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
    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
    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
    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
    」之「本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
    」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
    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
    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內政部內
    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分書」（下稱本案處分書）
    駁回定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接續於100年7月12日，在「本
    案處分書」之送達證書「簽章欄」偽造「張愛平」之印文1
    枚，足生損害於張愛平、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
    居留管理、內政部對於行政處分送達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因
    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嫌等語。
　㈤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年
    7月17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
    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
    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
    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
    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
    書」之「本人」欄、「立具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
    押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
    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
    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號
    ，下稱本案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
    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
    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等語。
　㈥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年
    9月10日前某時許，在「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
    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
    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
    ，於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
    、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被告張
    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
　㈦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8年
    5月10日前某時許，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
    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欄、「申請人」欄各偽造「張愛
    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
    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
    年5月10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戶籍
    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
    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
    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偽造署押，係指未經他人之授
    權或同意，而擅自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包括以他人之名
    義按捺指印之情形) 者而言。而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
    罪，則以無製作權人，擅自以他人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文
    書為其要件。茍若已得他人之同意，而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
    押 (含按捺指印)，即與偽造署押或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
    件有間，自不能遽依上開罪名相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
    第20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均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張琇晴、陳安平、李秀萍於警詢及
    偵查中之證述、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內政部
    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面談紀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延
    期照料申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延期照料申
    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入出境許
    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
    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
    、保證書、委託書、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
    申請書、全戶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張愛平）、內政部
    移民署申請案及機場出入境資料（張愛平、張鳳英）、「張
    愛平」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
    處結婚公證書、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大陸
    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書、公
    證書、戶籍謄本、內政部處分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
    許可證、結婚登記申請書、內政部不予許可處分書、送達證
    書、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瀏覽（張愛平）、內政部
    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大陸地區
    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
    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
    入出國日期紀錄、大陸配偶團聚至初設戶籍登記流程表、屏
    東○○○○○○○○112年3月25日屏內戶字第11230092700號函、內
    政部移民署112年6月30日移署資字第1120079668號函暨大陸
    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
    區旅行證申請書、高雄○○○○○○○○11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
    11270354500號函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等為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以下事實為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理中所坦認（見他卷第259至2
    64頁、本院卷第54頁），並有下列證據可證，首堪認定，合
    先敘明：
　⒈被告張鳳英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
    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簽署「張愛平」之署
    押2枚後，委由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
    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該管公務員經實質審查
    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等情，有張愛
    平之95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
    （見警卷第179頁）可佐。
　⒉被告張鳳英又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
    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簽
    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
    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
    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
    月19日核發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被告張鳳英取得
    本案依親許可證後，在不明地點，於96年7月11日，在「入
    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欄簽署及
    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欄簽
    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
    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
    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被告張
    鳳英復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時許，分別在「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之「
    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再由被告陳韋瑩
    分別將上揭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公務員經實
    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等情，有張愛平之96
    年7月11日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見警卷第183頁
    ）、張愛平之98年3月18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依
    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見警卷第203頁）、張愛平之臺灣地
    區依親居留證（證號：0000000000、發證日期：96年4月19
    日）（見警卷第219頁）、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
    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附件（見他卷第215至216頁）可稽。
　⒊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99年3月25日前某時許，在「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
    料」欄、「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
    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
    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申請書及
    保證書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
    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本案長期
    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99年3月25日大陸地
    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225至226頁
    ）、張愛平之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發證日
    期：99年4月15日）（見警卷第190頁）、張愛平之99年3月
    保證書（見警卷第234頁）足稽。
　⒋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0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
    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
    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
    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
    」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
    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簽
    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及蓋印「
    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
    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
    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本案處分書」駁回定居申請，
    被告張鳳英則於100年7月12日，在「本案處分書」之送達證
    書「簽章欄」蓋印「張愛平」之印文1枚等情，有張愛平之1
    00年5月6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
    243至244頁）、張愛平之不准狀況通知單（見警卷第245頁
    ）、內政部100年7月8日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
    分書（見警卷第246至249頁）、100年7月12日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送達證書（見警卷第250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
    日保證書（見警卷第263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喪失原
    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264頁）足參。
　⒌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101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
    欄蓋印「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按捺「
    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
    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
    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
    、「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
    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
    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本案定居證予
    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大陸地區人民在
    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審查作業流程（見警卷第187至189頁
    ）、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保證書（見警卷第192頁）、張
    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193頁
    ）、張愛平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見他卷
    第232頁）可佐。
　⒍被告張鳳英復在不詳地點，於101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
    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
    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
    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9月10日後之某時許（公
    訴意旨誤載為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等情，
    有屏東○○○○○○○○112年2月9日屏枋戶字第11230027400號書函
    暨檢送張愛平之戶籍登記書及結婚登記等相關資料（見警卷
    第279至285頁）、屏東○○○○○○○○112年3月27日屏枋戶字第11
    230093700號函暨檢送張愛平之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見他
    卷第231頁）可稽。
　⒎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8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
    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
    」欄、「申請人」欄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
    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
    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年5月10日換發中華
    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
    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身分證影本、全戶基本資料-
    個人戶籍資料（見警卷第8至9頁）、高雄○○○○○○○○112年6月
    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檢送張愛平之108年5
    月10日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見他卷第289至291頁）可參
    。
　㈡惟查，被告張鳳英於警詢中供稱：我在大陸地區家中排行老
    二。我有四個姊妹，老大是張愛平，老二是我，老三是張鳳
    琴，老四是張琇晴；當時我是以真實身分在臺灣與被告陳韋
    瑩認識，因為當初我逾期停留被遣返回大陸地區，張鳳英身
    分被管制1年，我不想再等1年，我想說要買身分進來臺灣，
    但我家人不希望我用假身分，所以我大姊張愛平願意提供身
    分，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就拿我的照片幫我以張愛平之姓名
    重新申辦身分證，我就以張愛平的身分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來
    臺等語（見警卷第5至6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我在94年6
    月11日為了要與被告陳韋瑩結婚，所以冒用張愛平之身分入
    境臺灣；張愛平是我姐姐，目前在大陸地區，張愛平就用張
    鳳英的名字等語（見偵卷第260頁），核與證人張琇晴於警
    詢中證稱：所有家人都知悉被告張鳳英與張愛平互換身分。
    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也有抱怨說，若不是被告張鳳英，張愛
    平也不用換身分將姓名改為張鳳英等語（見警卷第43頁）相
    符，堪認被告張鳳英於94年6月11日入境臺灣與被告陳韋瑩
    結婚前，即已取得張愛平之同意，使被告張鳳英得以「張愛
    平」之身分入境臺灣並與被告陳韋瑩結婚，而張愛平則改以
    「張鳳英」之身分於大陸地區生活。
　㈢是以，被告張鳳英既已取得張愛平之事前同意，得使用「張
    愛平」之姓名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並以該身分在臺灣生活，
    則張愛平亦當然概括同意被告張鳳英嗣後為了持續居住在臺
    灣，而在申請居留、定居及身分證等申請及證明文件上簽署
    「張愛平」之姓名、蓋印印文及按捺指印，則被告張鳳英於
    前揭文件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入出境許可案
    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
    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
    定居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
    「保證書」、「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本案處分書」、
    「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分別
    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堪認屬張愛平
    事前授權被告張鳳英使用「張愛平」身分之授權範圍內，揆
    諸上開說明，被告張鳳英所為即與偽造署押、偽造私文書之
    要件相違，是被告張鳳英交付予承辦人員之前揭文件並非偽
    造之私文書，自非行使偽造私文書，而被告陳韋瑩將被告張
    鳳英前揭所簽署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
    留證延期申請書」交付予承辦公務員，亦非行使偽造私文書
    ，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持論據僅足以證明被告張鳳英有簽署及
    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之事實。惟依被告張鳳
    英、證人張琇晴所述，張愛平已同意被告張鳳英以「張愛平
    」之身分入境臺灣生活，足認已授權被告張鳳英完成相關居
    留、定居等身分文件之手續及流程，從而，被告張鳳英在上
    揭文書上，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顯
    係經由張愛平之授權所為，自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被告2
    人持以向該管承辦人員行使，亦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
    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判決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良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51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鳳英


            陳韋瑩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26123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簡字第871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鳳英、陳韋瑩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鳳英為大陸地區人民，前於民國88年間與臺灣地區男子楊進祥辦理結婚登記，並於88年10月28日以探親名義入境來臺，嗣於93年11月27日，因在臺灣地區逾期停留及未經許可從事工作為警查獲，於93年12月15日經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現改制為內政部入出境移民署，下稱移民署）解送出境，並限制其自出境之翌日起1年內不得再申請依親居留，惟被告張鳳英因欲入境臺灣地區，於94年初某日，在大陸地區某處，將其照片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陳寶金」之成年男子，冒用其胞姊張愛平名義申辦大陸地區身分證後，即於94年1月24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冒用「張愛平」名義與知情之臺灣男子被告陳韋瑩辦理公證結婚登記，並取得該處核發之結婚公證書（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無審判權，合先敘明）。詎被告張鳳英、陳韋瑩（下稱被告2人）竟為下列行為：
　㈠被告張鳳英於94年3月9日前某時，於大陸地區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欄內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申請書交予被告陳韋瑩，被告陳韋瑩再於94年3月7日將上開申請書、結婚公證書等資料，交予不知情之宏駿旅行社承辦人王彩月代理申辦「張愛平」來臺，王彩月則於94年3月9日代理被告陳韋瑩向移民署高雄服務處申請被告陳韋瑩之配偶「張愛平」來臺團聚之事項，並將上開申請書等資料交予移民署高雄服務處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4年5月17日核發中華民國旅行證（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旅行證）予被告張鳳英，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旅行證後，於94年6月11日持前開入出境許可證等文件，入境臺灣並在高雄市高雄國際航空站，將該入出境許可證交入出境管理局查驗人員以行使，並在入境機場時，冒用張愛平名義在「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面談紀錄」上之「受面談人簽名」欄，偽造「張愛平」署押1枚，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誤信其為張愛平本人。被告張鳳英並於94年6月27日以「張愛平」身分與被告陳韋瑩前往屏東○○○○○○○○辦理結婚登記（以上95年7月1日前所犯偽造文書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被告張鳳英復承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偽造「張愛平」之署押2枚後，委由不知情之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以此方式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㈡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月19日核發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及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接續於96年7月11日，於不明地點，在「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被告2人復承前揭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張鳳英先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時許，分別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之「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再由被告陳韋瑩分別將上揭偽造之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偽造私文書，使該不知情之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㈢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99年3月25日前某時許，由被告張鳳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偽造之申請書及保證書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入出境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㈣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0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內政部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分書」（下稱本案處分書）駁回定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接續於100年7月12日，在「本案處分書」之送達證書「簽章欄」偽造「張愛平」之印文1枚，足生損害於張愛平、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內政部對於行政處分送達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㈤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立具結書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及移民署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及居留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㈥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1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㈦被告張鳳英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犯意，在不詳地點，於108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欄、「申請人」欄各偽造「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年5月10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足生損害於張愛平、戶籍主管單位對於國民戶籍資料管理正確性。因認被告張鳳英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偽造署押，係指未經他人之授權或同意，而擅自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包括以他人之名義按捺指印之情形) 者而言。而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則以無製作權人，擅自以他人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為其要件。茍若已得他人之同意，而簽署他人之姓名或劃押 (含按捺指印)，即與偽造署押或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能遽依上開罪名相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均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張琇晴、陳安平、李秀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保證書、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面談紀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旅行證延期照料申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延期照料申請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保證書、委託書、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全戶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張愛平）、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案及機場出入境資料（張愛平、張鳳英）、「張愛平」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結婚公證書、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書、公證書、戶籍謄本、內政部處分書、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結婚登記申請書、內政部不予許可處分書、送達證書、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瀏覽（張愛平）、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入出國日期紀錄、大陸配偶團聚至初設戶籍登記流程表、屏東○○○○○○○○112年3月25日屏內戶字第11230092700號函、內政部移民署112年6月30日移署資字第1120079668號函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旅行證申請書、高雄○○○○○○○○11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等為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以下事實為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理中所坦認（見他卷第259至264頁、本院卷第54頁），並有下列證據可證，首堪認定，合先敘明：
　⒈被告張鳳英於95年11月21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之「申請人」欄上，簽署「張愛平」之署押2枚後，委由三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人員鄭伊珍將上揭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該管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獲得本案旅行證延期及出入境加簽之許可等情，有張愛平之95年11月21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見警卷第179頁）可佐。
　⒉被告張鳳英又於96年3月23日前某時許之不詳地點，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之「申請人資料」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於「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6年4月19日核發本案依親許可證予被告張鳳英。被告張鳳英取得本案依親許可證後，在不明地點，於96年7月11日，在「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之「申請人姓名」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代)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復持之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同日核准變更中華民國境內聯絡地址之資料。被告張鳳英復於98年3月18日、99年3月9日前某時許，分別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署押各1枚後，再由被告陳韋瑩分別將上揭申請書交予移民署承辦之公務員，使公務員經實質審查後，使本案依親許可證得以延期等情，有張愛平之96年7月11日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見警卷第183頁）、張愛平之98年3月18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見警卷第203頁）、張愛平之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證號：0000000000、發證日期：96年4月19日）（見警卷第219頁）、內政部移民署112年3月2日移署資字第1120025617號函暨附件（見他卷第215至216頁）可稽。
　⒊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99年3月25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以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申請書及保證書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二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99年4月15日核發本案長期居留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99年3月25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225至226頁）、張愛平之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及多次出入境證（發證日期：99年4月15日）（見警卷第190頁）、張愛平之99年3月保證書（見警卷第234頁）足稽。
　⒋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0年5月6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高雄第一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0年7月8日以「本案處分書」駁回定居申請，被告張鳳英則於100年7月12日，在「本案處分書」之送達證書「簽章欄」蓋印「張愛平」之印文1枚等情，有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見警卷第243至244頁）、張愛平之不准狀況通知單（見警卷第245頁）、內政部100年7月8日內授移移陸翎字第1000933017號處分書（見警卷第246至249頁）、100年7月12日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送達證書（見警卷第250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保證書（見警卷第263頁）、張愛平之100年5月6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264頁）足參。
　⒌被告張鳳英另在不詳地點，於101年7月17日前某時許，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上之「申請人資料」欄蓋印「張愛平」之署押1枚、「申請人」欄簽署及按捺「張愛平」之署押及指印各1枚，及在保證書之「被保證人姓名」欄、「本人願負擔並保證被保證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並在「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之「本人」欄、「立具結書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各1枚後，將上開資料持以向移民署屏東服務站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8月28日核發本案定居證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審查作業流程（見警卷第187至189頁）、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保證書（見警卷第192頁）、張愛平之101年7月17日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見警卷第193頁）、張愛平之定居證（許可證號：00000000000）（見他卷第232頁）可佐。
　⒍被告張鳳英復在不詳地點，於101年9月10日前某時許，在「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上之「申請人」欄簽署「張愛平」之署押1枚，並持之向屏東○○○○○○○○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1年9月10日後之某時許（公訴意旨誤載為101年8月28日），核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屏東○○○○○○○○112年2月9日屏枋戶字第11230027400號書函暨檢送張愛平之戶籍登記書及結婚登記等相關資料（見警卷第279至285頁）、屏東○○○○○○○○112年3月27日屏枋戶字第11230093700號函暨檢送張愛平之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見他卷第231頁）可稽。
　⒎被告張鳳英又在不詳地點，於108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在「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受委託人)領證簽章」欄、「申請人」欄各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並持之向高雄○○○○○○○○承辦之公務員而行使，經不知情之該管公務員為實質審查後，於108年5月10日換發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被告張鳳英等情，有張愛平之身分證影本、全戶基本資料-個人戶籍資料（見警卷第8至9頁）、高雄○○○○○○○○112年6月27日高市鼓戶字第11270354500號函暨檢送張愛平之108年5月10日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見他卷第289至291頁）可參。
　㈡惟查，被告張鳳英於警詢中供稱：我在大陸地區家中排行老二。我有四個姊妹，老大是張愛平，老二是我，老三是張鳳琴，老四是張琇晴；當時我是以真實身分在臺灣與被告陳韋瑩認識，因為當初我逾期停留被遣返回大陸地區，張鳳英身分被管制1年，我不想再等1年，我想說要買身分進來臺灣，但我家人不希望我用假身分，所以我大姊張愛平願意提供身分，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就拿我的照片幫我以張愛平之姓名重新申辦身分證，我就以張愛平的身分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來臺等語（見警卷第5至6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我在94年6月11日為了要與被告陳韋瑩結婚，所以冒用張愛平之身分入境臺灣；張愛平是我姐姐，目前在大陸地區，張愛平就用張鳳英的名字等語（見偵卷第260頁），核與證人張琇晴於警詢中證稱：所有家人都知悉被告張鳳英與張愛平互換身分。張愛平之配偶陳寶金也有抱怨說，若不是被告張鳳英，張愛平也不用換身分將姓名改為張鳳英等語（見警卷第43頁）相符，堪認被告張鳳英於94年6月11日入境臺灣與被告陳韋瑩結婚前，即已取得張愛平之同意，使被告張鳳英得以「張愛平」之身分入境臺灣並與被告陳韋瑩結婚，而張愛平則改以「張鳳英」之身分於大陸地區生活。
　㈢是以，被告張鳳英既已取得張愛平之事前同意，得使用「張愛平」之姓名與被告陳韋瑩結婚，並以該身分在臺灣生活，則張愛平亦當然概括同意被告張鳳英嗣後為了持續居住在臺灣，而在申請居留、定居及身分證等申請及證明文件上簽署「張愛平」之姓名、蓋印印文及按捺指印，則被告張鳳英於前揭文件即「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許可證加簽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申請書」、「入出境許可案件資料更正申請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定居申請書」、「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書」、「保證書」、「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本案處分書」、「初設戶籍登記申請書」、「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分別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堪認屬張愛平事前授權被告張鳳英使用「張愛平」身分之授權範圍內，揆諸上開說明，被告張鳳英所為即與偽造署押、偽造私文書之要件相違，是被告張鳳英交付予承辦人員之前揭文件並非偽造之私文書，自非行使偽造私文書，而被告陳韋瑩將被告張鳳英前揭所簽署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依親居留證延期申請書」交付予承辦公務員，亦非行使偽造私文書，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持論據僅足以證明被告張鳳英有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之事實。惟依被告張鳳英、證人張琇晴所述，張愛平已同意被告張鳳英以「張愛平」之身分入境臺灣生活，足認已授權被告張鳳英完成相關居留、定居等身分文件之手續及流程，從而，被告張鳳英在上揭文書上，簽署及蓋印「張愛平」之署押、印文及指印，顯係經由張愛平之授權所為，自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被告2人持以向該管承辦人員行使，亦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良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姜麗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詠仁
　　　　　　　　　　　　　　　　　　　法　官　陳永盛
　　　　　　　　　　　　　　　　　　　法　官　李茲芸
檢察官得上訴（20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吳良美


